DYCR-2022-0020004
东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印发关于支持中小企业“专精特新”
发展政策措施的通知
东政办发〔2022〕22号
各县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单位：

《关于支持中小企业“专精特新”发展的政策措施》已经市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东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2年12月19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关于支持中小企业“专精特新”

发展的政策措施
为进一步激发我市中小企业创新创造活力，促进企业向“专精特新”方向发展，不断增强全市经济发展的韧劲和活力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如下政策措施。

一、支持研发创新

1．支持“专精特新”企业发挥技术优势和专业特长突破“卡脖子”技术，对研发生产的产品列入国家和省技术装备首台 （套）和关键核心零部件、新材料首批次指导目录并实现销售的，分别按国家级50万元、省级30万元标准给予一次性扶持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市财政局）

二、支持项目建设

2．规划切分并供应一批中小地块，保障省级及以上“专精特新”企业用地需求，鼓励实施“带方案”出让。（责任单位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）

3．对省级及以上“专精特新”企业实施增资扩产的，在原规划厂区已竣工且不新增用地的情况下，根据规划条件提高容积率，新增自用生产场地5000平方米以上且已投产投用的，一次性给予最高不超过200万元扶持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市财政局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）

4．对“专精特新”企业新建项目属于工业“六基”领域或在产业链关键领域实现“补短板”“填空白”，单个项目固定资产实际投资5000万元以上的，结合项目运营情况，按不超过固定资产实际投资额2%的比例给予补贴，最高不超过300万元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市财政局）

三、支持专业化服务

5．加强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培育，对新认定的国家级、省级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，分别给予100万元、50万元一次性扶持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市财政局）

6．每年筛选100家左右“专精特新”企业和创新型中小企业，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，组织公共服务机构“点对点”开展专业对接服务，提升企业管理、技术研发、成果转移、数字转型、市场开拓、上市融资等内涵式发展能力。根据服务情况，每服务一家企业每类服务项目补贴服务商最高不超过2万元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市财政局）

四、支持壮大升级

7．开展优质中小企业综合评价，每年扶持一批优秀企业。力争到2025年，全市创新型中小企业达到500家以上、省级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250家以上、瞪羚企业50家以上、国家“专精特新”“小巨人”企业30家以上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市财政局）

本政策措施所称中小企业，是指在东营市注册运营，并符合国家《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》（工信部联企业〔2011〕300号）的中型、小型和微型企业；所扶持的项目，是指在东营市建设并投产的项目。本政策措施与现行相关政策有交叉重复的，按照“从新、从高、不重复”的原则执行。

本政策措施自2023年1月19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2025年12月31日。
